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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6_B3_A8_c47_646771.htm 导读：市场法是指利用市场上

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

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 市场法 1.市场

法的基本含义与应用前提 (1)市场法的基本含义。市场法是指

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

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称。 根

据替代原则，运用已被市场检验了的结论来评估，具有说服

力。 (2)市场法的应用前提。通过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需要满

足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要有一个活跃的公开市场.二

是公开市场上要有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活动。 公开市场：是

一个充分的市场，自愿和平等的交易，市场成交价格可以反

映市场行情。 资产及交易的可比性指近期在公开市场上发生

过，与被评估资产相同或相似。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功能

可比、市场条件可比(供求关系、竞争状况和交易条件)、时

间可比。--详见P37最后一段 2.市场法运用的基本程序 (1)选择

参照物：对参照物的要求关键是一个可比性问题，另外通常

参照物需要三个以上，避免交易中的特殊因素和偶然因素。

(2)在评估对象与参照物之间选择比较因素：关注影响资产价

值的主要因素。比如一个房地产项目。 (3)指标对比、量化差

异：一般采用系数调整的方法。 (4)在各参照物成交价格的基

础上调整已经量化的对比指标差异. (5)综合分析确定评估结

果。包括算数平均法和加权平均法等。 3.评估单项资产应考

虑的可比因素 资产的功能.资产的实体特征和质量.市场条件.



交易条件。交易条件主要包括交易批量、交易动机、交易时

间。具体资产要考虑具体的可比因素。 4.市场法中的具体评

估方法 按照参照物与评估对象的相似程度，市场法分为直接

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 (一)市场法中的直接比较法 利用参照

物的交易价格及参照物的某一基本特征直接与评估对象的同

一基本特征进行比较，得到而两者的基本特征修正系数或基

本特征差额，在参照物交易价格基础上进行修正而得到评估

对象价值的一类方法。它包括以下具体评估方法：例如，现

行市价法、功能价值类比法、价格指数法、成新率价格调整

法、市价折扣法等。 (1)现行市价法。当评估对象本身或与评

估对象基本相同的参照物具有现行市场价格的时候，可以直

接作为评估价值。比如股票、同批量的机器、车辆等。 (2)市

价折扣法。评估对象和参照物之间仅存在交易条件(比如销售

条件和销售时限的不利因素)的差异，用数学式表达为： 资产

评估价值=参照物成交价格×(1-价格折扣率) (3)功能价值类比

法(亦称类比估价法)。考虑参照物与评估对象之间的功能差

异，根据资产的功能与其价值之间的线性关系和指数关系的

区别，其计算公式分别为：(注意：这儿的功能主要指的是评

估对象的生产能力) ①资产价值与其功能呈线性关系的情况，

通常被称为生产能力比例法： 资产评估价值=参照物成交价

格×评估对象生产能力/参照物生产能力 ②资产价值与其功能

呈指数关系的情况，通常被称为规模经济效益指数法： (4)价

格指数法(亦称物价指数法)。调整参照物成交时间与评估对

象的评估基准日之间的时间间隔对资产价值的影响。 (5)成新

率价格调整法。考虑参照物与评估对象新旧程度上的差异，

通过成新率调整估算出评估对象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资



产评估价值=参照物成交价格×评估对象成新率/参照物成新

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尚可使用年限) 小结：

直接比较法直观简洁，便于操作，但通常对参照物与评估对

象之间的可比性要求较高。直接比较法可能要对参照物与评

估对象的若干可比因素进行对比分析和差异调整，没有足够

的数据资料以及对资产功能、市场行情的充分了解，很难准

确确定评估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